
新北市政府辦理老宅延壽修繕補助計畫執行原則 

115.06.08 訂 

壹、法源依據：因應國際情勢強化老舊建築物修繕補助辦法。 

貳、執行機關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。 

參、申請資格： 

一、4至 6層樓公寓： 

(一)建築物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並共同推派一人作為代表人申請。 

(二)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作為代表人，並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。 

二、1至 6層樓透天:由建築物全體所有權人推派 1人作為代表人申請。 

肆、申請期間：自 115 年 6月 15 日起 115 年 9 月 15 日止，本府得視情況調整時間。 

伍、補助條件： 

一、4至 6層樓公寓之「共用」部分： 

屋齡 30 年以上，已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，並符合以下條件者： 

(一)樓地板面積或戶數超過 1/2 為住宅使用。 

(二)全棟至少 1人設籍並符合以下條件之一（高齡弱勢身分）： 

1. 65 歲以上長者。 

2. 符合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。 

3. 符合長照需要等級 2級以上，且符合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對象。 

二、4至 6層樓公寓之「專有」部分： 

申請共用部分補助至少 3項，並符合以下條件者： 

(一)限供住宅使用。 

(二)所有權人應為自然人。 

三、1至 6層樓透天之「室外」部分：屋齡 30 年以上，已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，全棟屬

住宅使用且所有權人為自然人。 

四、1至 6層樓透天之「室內」部分：申請室外部分補助至少 1項 



陸、補助金額：各項實際修繕經費之 65%，且不逾各項目上限。 

柒、補助項目及上限： 

幣值：新台幣 

項次 公寓–共用（每棟／萬） 透天–室外（每棟／萬） 

1 屋頂防水及隔熱 50 屋頂防水及隔熱 20 

2 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40 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5 

3 
外掛式空調及其管線之

安全改善 
40 

外掛式空調及其管線之

安全改善 
5 

4 建築物立面修繕 300 
建築物立面修繕 

(1 至 2 層樓) 
100 

5 增設昇降設備 400 
建築物立面修繕 

(3 至 4 層樓) 
200 

6 樓梯間修繕 40 
建築物立面修繕 

(5 至 6 層樓) 
300 

7 公共管線修繕更新 50 
 

 

8 
老舊招牌、違規物或違建

拆除 
40 

 
 

 專有／室內（每戶／萬） 

1 居家安全及無障礙設施設備修繕 
20 萬 

高齡弱勢

30 萬 

2 管線修繕更新 

3 配合進行上面 2種工項之室內裝修 

※施作項目如設及室內裝修或變更使用者，應洽專業人員辦理許可證明，以符法規。 

捌、不予補助對象： 

一、公寓全棟為單一所有權人持有。 

二、已向本府申請建造執照或拆除執照者。 

三、經本府認定應拆除重建之建築物。 

四、已向本府都市更新處申請重建或已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。 

五、相同項目已依其他法令或計畫申請補助款項，經核准並受領者。 



玖、 應檢附文件： 

一、提出服務團協助需求 

(一)修繕需求表及其附件（表 1：公寓）（表 2：透天）。 

※光電及輔具申請將轉交主管機關，細節可洽本府經濟發展局及社會局。 

(二)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影本： 

1. 使用執照 

2. 近 3個月內建築物登記謄本（1或 3類） 

(三)耐震初步評估報告書影本。 

(四)高齡弱勢者證明文件（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、長照 2級證明、中低收入證明）。 

二、資格審查：提出修繕計畫（請與專有／室內併同申請） 

(一)申請補助計畫書及其附件（表 3–公寓）（表 4–透天）。 

(二)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(三)委託專業協助者，應檢附專業人員證明或專業廠商證明文件。 

(四)以管理組織代表申請者，請檢附組織報備證明文件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及簽

到表。 

(五)近 3 個月內之建築物登記謄本影本。 

(六)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（無使用執照者以登記謄本替代）。 

(七)高齡弱勢者之戶籍謄本及其證明文件。（近 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、長照 2級證明、

中低收入證明）（未檢附視同無） 

(八)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報告書影本。 

(九)施工廠商契約書或報價單。（內容應載明廠商名稱、簽約日期、施工地址、主要

建材品項、、施工項目、 除不可抗力因素，後續簽約廠商如與報價單廠商不一致、，

廢止資格） 

(十)其他。 

三、第一階段補助費請領： 

(一)補助申請書（第一階段）。（表 5） 



(二)施工廠商正式契約書。（內容應載明廠商名稱、簽約日期、施工地址、施工項目、

主要建材品項） 

(三)本府核發之同意施工備查函影本。 

(四)申請人之國內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影本。 

(五)領據。（表 6） 

(六)申請評估補助須檢附評估機構開立之發票或收據。 

四、完工階段：施工成果報告書。（表七） 

五、第二階段補助費請領： 

(一)補助申請書（第二階段）。（表 5） 

(二)本府核發之施工成果備查函影本。 

(三)施工廠商正式契約書（內容應載明廠商名稱、簽約日期、施工地址、施工項目、

主要建材品項） 

(四)廠商開立之發票或收據。（應載明廠商名稱、施工項目、施工地址、主要建材品

項、屬開立收據者應有施工單位之用印、簽名、及身分證字號） 

(五)申請人之國內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影本。 

(六)領據。（表五） 

委託專業者協助辦理，請領委辦補助費者，另需檢附下列文件(限公寓共用部分)： 

(七)委辦單位開立之發票或收據。（內容應載明廠商名稱、簽約日期、施工地址、施

工項目、主要建材品項） 

(八)專業者工作成果證明文件。 

壹拾、 經費分期撥付比例： 

(一)第一階段: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補助費用、公寓共用部分補助作業費及建築

物修繕補助費用 10%。 

(二)第二階段:剩餘未撥付之建築物修繕補助費用。 

壹拾壹、審查及申請流程（流程表）： 

一、服務團協助：申請人提送需求表及相關文件 



二、資格審查：申請人提送申請補助計畫及相關文件，機關進行資格審查及排序，符合者

本府發函核備資格並同意施工 資料缺漏者通之 15 日內補正，仍未補正退回重新申

請。（加分排序條件如下） 

(一)戶籍內包含高齡弱勢者。 

(二)原建築物外牆磁磚剝落，並申請立面修繕者。 

(三)申請加裝太陽能光電板。 

(四)提供作為包租代管社會住宅。 

(五)透天住宅屬連棟式（3棟以上）共同申請，可達街廓整體改善效益。 

(六)公寓共用申請補助項目超過 4項，透天住宅室外申請補助項目超過 2項。 

三、如排序後超過額度，則以下列次序再次排序： 

(一)先以該棟高齡弱勢者多優先。 

(二)如高齡弱勢者同數量則以該棟結構評估 R值較低者優先。 

(三)若仍有同分情形則公開抽籤。 

四、施工階段：經本府核備後，倘有涉及室內裝修或變更使用情形，應於施工前取得一階

許可、，並應於 1年內完成施工，未能於期限內完工者，應敘明理由向本府申請展期，

每案以 2次為限，每次不得超過 6個月，逾期或未提出展期者，廢止補助資格。 

五、完工審查：申請人提送施工成果報告書及相關文件，本府確認無誤，發函核備完工證

明。 


